
 1 

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2012-029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

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参与表决监事 5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优化财务状况、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

盈利能力，公司拟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波

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合

称“认购方”或“认购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宁波市政

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集团”）合计 99.96%的股份，

并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

总金额的 25%，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增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以发展其

主营业务。 

（一）交易概况 

公司拟向认购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市政集团 99.96%的

股份，并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购买标的资产的情况 

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卓信

大华评报字（2012）第019号]，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11年12月31

日）的评估值为49,729.94万元，在此基础上，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49,700.112万元。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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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对价支付方案 

宁波建工向认购方合计支付现金的价格为8,076.432万元。其中，向同

创支付3,905.524万元购买其持有的市政集团7.86%股份；向中亘基支付

560.861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1.13%股份，向中嘉基支付418.400万元购

买其所持市政集团0.84%股份，向景浩支付450.012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

团0.91%股份，向景威支付729.228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1.47%股份，向

景合支付350.067万元资金其所持市政集团0.70%股份，向景吉支付386.198

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0.78%股份，向景杰支付562.543万元购买其所持

市政集团1.13%股份，向景崎支付450.954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0.91%股

份，向景腾支付262.645万元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0.53%股份。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公司采取向认购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市政集团股份。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发行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发行。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宁波建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6.82元/股

为基础。根据宁波建工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11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及其公告的《201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宁波建工以总股

本40,06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股权

登记日为2012年5月14日，除息日为2012年5月15日。按照《协议》约定，

若宁波建工A股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

价格应相应调整。因此，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6.72元/股。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发行数量 

本次为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61,940,000股。其中，向同创投

资发行29,952,357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40.48%股份，向中亘基发行

4,301,370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5.81%股份，向中嘉基发行3,208,807股购

买其所持市政集团4.34%股份，向景浩发行3,451,247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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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4.66%股份，向景威发行5,592,615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7.56%股份，向

景合发行2,684,743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3.63%股份，向景吉发行

2,961,838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4.00%股份，向景杰发行4,314,270股购买

其所持市政集团5.83%股份，向景崎发行3,458,469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

4.67%股份，向景腾发行2,014,284股购买其所持市政集团2.72%股份。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该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5、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同创、景威、景杰、中亘基、景崎、景浩、中嘉基、

景吉、景合、景腾等10家有限责任公司。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6、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重组中认购方以市政集团股份认购的宁波建工所发行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转让；如认购方取得宁波建工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对用于认购股份的市政集团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则自取

得宁波建工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认购方将不予转让所认购的宁波建工股

份。上述锁定期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认

购方所作的承诺执行。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7、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向认购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

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权比例共享。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9、过渡期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的期间收益或因其他

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宁波建工享有；标的资产的期间亏损或其他原因而

减少的净资产由交易对方按照其在市政集团的股份比例在交割完成之日前

以现金方式向宁波建工补足，过渡期损益的确定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10、标的资产的权属转移 

在资产交割日当天或之前，认购方应向公司移交与标的资产有关的全

部合同、文件或资产，并协助公司办理与标的资产有关的权属变更或过户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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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宁波建工拟通过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25%，即16,566.70

万元。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6.72 元/股）的 90%，

即 6.048 元/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2,739 万股。本次募集的配

套资金将用于增加市政集团注册资本以发展其主营业务。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自本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所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卓信大华具有从事

证券业务资格，选聘程序合法合规。卓信大华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

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影响其提供服

务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

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

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卓信大华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

法分别对市政集团 99.96%股份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

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

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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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市政集团 99.96%股份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4、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评

估定价公允。 

5、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

合市政集团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

理。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关于公司与认购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与认购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

案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 

（一）对宁波建工钢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其钢构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作为营运资金投入“慈城镇慈湖人家三期安置房投资、建设、

移交（西区）工程”项目 

本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于对宁波建工钢构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用于其钢构生产基地建设和作为营运资金投入“慈城镇慈湖人家

三期安置房投资、建设、移交（西区）工程”项目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年5月31日 

http://www.sse.com.cn/

